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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 清明連假期間，敬祝各位同仁有個美好的假期。                             

■ 【轉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14 年 03 月 17 日高科大人字第 1143100426 號：「遇見，

戀愛加密」二梯次未婚聯誼活動」活動內容摘要如下：(一)活動日期：第一梯次 114

年 4 月 27 日(星期日)、第二梯次 114 年 5 月 25 日(星期日)。(二)活動地點：屏東縣

潮州日式文化園區、高雄市奧兒享空間。(三)人數：40 人（男、女各半為原則），

並視報名情形 （如男、女人數懸殊或報名不足等情形）由主辦及承辦單位視實際

狀況彈性調整。(詳情請參閱人事室行政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 【轉發】教育部 114 年 03 月 24 日臺教技(三)字第 1142300679 號：114 年度師鐸獎

評選及表揚活動報名期限，將延長至 114 年 3 月 28 日（星期五）截止。 

■ 【轉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114 年 03 月 25 日陽明交大人字第 1140010127 號：114

年「陽光戀愛 Bar」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可至上置國際旅行社網站

（www.unijoys.com.tw ）報名。 

法令規章增/修訂 
 

 本校『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討)活動辦法』業經 114年 03月 26日 113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並函送各單位公告，法規電子檔可於【教

師資訊系統／人事室／表格下載/ 研習研究（討）/項下參閱。 

溫馨提醒： 

依照本校職員工年資休假實施辦法第三條辦理，年資休假以到職日起一年內使用完畢為原
則，惟於該期限內未用盡者，得保留至次一年使用。 

★ 提醒各位同仁，若您的年資休假期限將近，請盡早於期限內安排休假，若期限內無法排休者，
請於期限截止前兩週向人事室提出『職員工年資休假遞延實施申請』。 

相關表單下載可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其他>職員工年資休假遞延實施申請單，申請
單簽核後請逕擲人事室，以利辦理後續事宜，謝謝您。 

★ 若年資休假已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請提出申
請並由【單位預算】換發工資。 

★ 因加班補休無法申請遞延，建請申請者於申請核定後一年內進行補休申請，如未休之日數，
請提出加班費請領單之申請並由【單位預算】換發工資。 

★ 經奉校長核定免簽到、免簽退職員，如須申請【加班】，建請依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五條
加班規範第三項第三款辦理。 

佳文分享： 

https://r009.hdut.edu.tw/p/412-1009-316.php?Lang=zh-tw


快樂從餐桌開始！10 種多巴胺食物助你減壓抗憂鬱 

 

 

原文連結：

https://www.cw.com.tw/aging/article/5130090 
 

線上差勤應注意事項： 

一、 本校職員工如於上班時段須申請【外出】，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三條與第四

條規定辦理，除特殊情形經一級主管及經校長核准外，每日應於規定上班時段內提供必要

之行政服務。 

二、 本校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 申請【請假】 ，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五條規

定辦理，請務必提前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請假申請作業(含各單位之

簽核作業)。 

三、 本校教、職員工(含兼任教師) 【請假】，請注意以下幾點: 

(一) 同仁請假、公假或休假，應由本人填具假單，所遺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

經簽核流程完成後方得離校，並請留意簽核流程時間。 

(二) 若有急病或緊急事故，經報備主管後得由其同事代辦或於『二日內』補辦請假手續。 

(三) 若有請假所需，為顧及同仁權益，在非特殊情況下，請考量簽核流程時間，煩請儘早

填具假單。 

(四) 請假系統填寫方式： 

○1 請注意是否選取正確時間，避免該日出現曠職情況。 

○2 選好請假時間後，務必記得點選【計算】，方能顯示正確的請假天數及時數。 

○3 填好假單後系統會呈現為【新單】，請務必再次進入該單內的【簽核】標籤點選【轉

簽核送出】，假單方能進行簽核流程。 

○4 如有【修改假單】內容，請記得重新載入調補課明細及簽核流程。 

○5 如同一假別請假二日(含)以上，請填寫一張請假單，勿分開填寫。 

○6 假單送出後請通知代理人簽核，請留意簽核流程是否完成，以避免造成出勤狀況異

常。 

四、 教師請假如請他人代課，鐘點費於「是否由學校撥款」請記得勾選【是】或【否】。 

五、 申請公(差)假，請務必記得在線上差勤系統裡加入佐證附件(公文及有日期之議程)，以利請

假簽核流程辦理。 

六、 本校教職員工，如請公假、公差假需使用紙本假單核銷經費時，請於提前於 WEB 人會總

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請假作業(含各單位之簽核作業)。如有公文來文需因公參加研

討會、講習、出差等，請必提前填寫電子假單，電子假單須於出差前完成各級關卡簽核流

https://www.cw.com.tw/search/doSearch.action?key=%E9%8A%80%E5%A4%A9%E4%B8%8B


程，請於【請(休)假單區】列印出具有簽核時間的紙本假單，以此印出之假單辦理核銷作

業之假單外，無須再送空白紙本假單簽核。 

七、 教師因擔任校外公民機構各類委員至校外開會，請以【公假】辦理，並以不影響學生課業

為前提，勿以『公差假』提出申請。 

八、 教職員參加獎補助款之校外研討會請以【公假】辦理，線上差勤系統假單附件『校外研習

申請表』須校長核批後。 

九、 本校教職員如有研習、講習、會議等需申請經費核銷者，請務必至【差勤系統】完成請假

手續(即使是例假日也要請假)。 

十、 職員無論請甚麼假，只要當日有來學校，上班時請簽到，離開學校時請務必簽退，簽退時

請注意指紋機是否設定為下班。 

十一、 請教職員填寫加班申請單、請(休)假單時注意簽核流程是否正確，是否有重複之情形，

若有重複或異常情況，請將單號告知人事室，教職員如有超過兩週以上之加班申請單尚未

核准，請記得提醒審核單位簽核。 

十二、 『差旅結報申請』黏存單需乙份，並請檢附相關憑證，如車票。 

十三、 非屬緊急或突發之請假作業請及早提出，送出後請記得通知代理人並確認已上網簽核，

以避免延誤假單簽核流程。 

十四、 教職員至校外參加會議，請依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斟酌提前交通時間請假。例如：下午 2

點會議於臺北科技大學，請假時間可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止，並非自上午 8 點至下

午 5 點。 

十五、 職員每日出勤狀況可於差勤系統內【出勤紀錄】中查詢，請留意是否有出勤異常狀況。 

十六、 本校職員工申請【加班】，請依照本校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第五條規定辦理，請務必提前

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完成加班申請作業(含各單位之簽核作業)。 

十七、 【加班】完成後，請檢附佐證資料匯入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差勤系統】原申請之加班

單號，以利系統做核銷流程。(如未上傳佐證資料，系統將不列計加班時數) 

十八、 【加班】計算方式，請依照本校編制外人員工作規則第三十二條及職員工出勤管理要點

第五條辦理，日間部職員工作日申請加班，應於下班時間後(18 時 00 分)開始計算；進修

部職員工作日申請加班，應於上班時間前 30 分(14 時 00 分)結束，實際延長工作時數以

差勤機紀錄為憑，以每半小時為單位計給。  

健保須知 
健保有愛 攜手跨機關合作 關懷弱勢民眾 

       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持續推動關懷，及時援助弱勢，透過設置「弱勢民眾通報

平台」，並跨機關共同合作協助弱勢民眾解決健保欠費。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透過「弱勢

民眾通報平台」通報個案，健保署臺北業務組接獲後，立即啟動協助申請健保愛心專戶清償健保

欠費，以解燃眉之急，保障民眾醫療權益及安心就醫。 

      住在臺北市北投區劉女士，離婚失業中，母親過年前受傷臥病在床達 3 個月，至今無法行走。

劉女目前除全力照顧母親外，尚須扶養一名國中就學的女兒及負擔每月房租 1 萬餘元，生活陷入

困境，無力繳納健保費。今天（3 月 18 日）健保署臺北業務組與士林執行分署共同訪視劉女士及

其家人並致上關懷。同時健保署以愛心專戶補助 3 萬 1,660 元協助繳清健保欠費。劉女士表示，

內心非常感謝各界的愛心援助，同時健保署用心與相關單位共同協助幫助全家度過難關，滿滿感

受到社會的溫暖。 

      臺北業務組與轄區執行分署攜手合作，以跨機關共同關懷協助弱勢民眾。當執行分署得知民



眾因逢變故，生活陷入困境，無力繳納健保費時，分署透過「弱勢民眾通報平台」或以電話、傳

真等通報，健保署收到後立即啟動弱勢協助措施。據統計近 3 年，共計 1,166 位（含眷屬）保險

對象受惠，協助繳納金額達 2,812 萬餘元。健保未來秉持守護弱勢理念，持續與跨機關合作，以

更多元管道協助經濟困難民眾得到援助。 

      李純馥組長強調，關懷弱勢是全民健保願景之一，健保愛心專戶累積社會各界善款，匯集眾

人力量，共同守護弱勢家庭，協助度過難關。同時，健保署對所有捐款者表達誠摯的敬意，並審

慎運用每筆善款，讓愛心持續綿延不斷。 

公保須知 

114 年 1 月 2 日以後請領年金案需俟變俸完成再行審理，請轉知被保險人見諒。 

茲因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會影響前 10 年平均保俸(薪)額之計算，致 114 年 1 月 2 日以後退保且適用

請領年金之案件，本部暫不處理，俟要保機關辦妥變俸後始進行審理。 

 

 

勞保須知 
有不明人士偽造「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電子信箱驗證通知」寄發惡意郵件，請民眾提

高警覺 

勞保局近日接獲反映，有不肖人士冒用勞保局名義，以電子郵件寄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電子信

箱驗證通知」，意圖誘騙民眾點擊郵件附檔內之惡意連結。勞保局強調，該局不會以電子郵件寄

送附檔再請民眾點選附檔中連結下載驗證，民眾若接獲可疑郵件，千萬不要打開，請直接刪除，

避免受騙。 

勞保局進一步說明，為保護電子郵件傳輸過程中無法竄改或竊取，該局寄發的電子郵件已導入「數

位簽章」機制，收件者查看電子郵件時，能看到郵件安全認證的圖示，點擊安全認證圖示將會出

現驗證郵件真實性的相關資訊。以 Outlook 為例，民眾開啟郵件前，可由「標章」圖示判別該封

郵件是否受認證，開啟郵件後點選「標章」圖示，可查看數位簽章，再點選「詳細資料」即可看

到認證機構，以辨識電子郵件的真偽，並驗證寄件者身分（詳附件）。 

勞保局再次呼籲，開啟電子郵件時，請提高警覺。如有疑慮，請電洽該局 e 化服務系統諮詢專線

02-23961266 分機 3400 洽詢。 

人事異動  

新進 
學務處資源教室陳樂悠小姐 114 年 03 月 03 日到職。 
總務處事務組許恆章先生 114 年 03 月 20 日到職。 

離職 總務處事務組吳志堅先生 114 年 03 月 01 日離職生效。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一、二級主管名單 

行 政 單 位 職 稱 主管姓名 聯絡分機 

校長室 

校長 段葉芳 788 

副校長 林憲陽 809 

副校長 張遵偉 839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處長 張遵偉 839 

國際專修部 林世偉 837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呂冠瑩 768 

教務處 

教務長 林帥月 699 

圖書管理組組長 侯雅萍(代理) 519 

教務行政組組長 林益彰 686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顏瑞棋 222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李建德 648 

生活輔導組組長 陳慧峰 640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邱明文 631 

衛生保健組組長 章瑞陽 611 

諮商中心主任暨資源教室主任 劉緯武 615 

校安中心主任 劉芳(代理) 540 

總務處 

總務長 林全信(代理) 567 

保管暨安全衛生組組長 彭秉鈞(代理) 579 

出納組組長 洪淑貞(代理) 559 

事務組組長 尹衍傑(代理) 589 

營繕組組長 許記堯(代理) 551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處長 林憲陽 809 

職涯發展組中心主任 姚素娟(代理) 508 

產學暨創新創業中心主任 林永誼 502 

資訊中心 
資訊中心主任 廖文淵 539 

網路管理組組長 陳永滄(代理) 537 

人事室 
人事室主任 許道欣 756 

人事室組長 林若喬(代理) 755 

會計室 會計室主任 黃啟芳 777 

體育室 體育室主任 邱豐傑 605 

學生入學服務中心 

學生入學服務中心主任 林昇立 673 

公關室主任 蔡顯榮 676 

綜合業務組 徐歆怡 670 

招生暨推廣教育組 徐歆怡 670 



稽核室 稽核室主任 李培銘 820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  一、二級主管名單 

教 學 單 位 職 稱 主管姓名 聯絡分機 

餐
旅
學
院 

院長 蘇金豆 816 

餐旅管理系(科) 餐旅管理系主任 鍾碧姮 369 

餐飲廚藝系(科) 餐飲廚藝系(科)主任 蕭漢良 269 

會展活動管理系(科) 會展活動管理系(科)主任 李培銘 310 

休閒事業管理系(科) 休閒事業管理系主任 邱豐傑 309 

應用英語系、應用 

外語科 
應用英語系、應用外語科主任 楊小慧 348 

不
動
產
學
院 

院長 鄭建銓 5606 

不動產經營系 不動產經營系主任 陳英杰 7206 

土木工程系(科) 土木工程系(科)主任 洪盟峯 379 

室內設計系 室內設計系主任 洪盟峯 289 

建築科 建築科主任 洪盟峯 289 

企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劉尚銘 310 

企業管理系主任 劉尚銘 310 

園藝系 園藝系主任 陳英杰 8262-9882 

工
程
學
院 

院長 林文一 743 

資訊工程系(科) 資訊工程系(科)主任 臧意周 359 

機械工程系(科) 機械工程系(科)主任 陳育堂 396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主任 謝文旭 299 

創意產品設計系 創意產品設計系主任 林文一 279 

通識教育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珊妏 665 

114.03 新 

 
 


